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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应用程式开发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服务客户申请表 

  

客户号码：     客户名称：    

应用程序开发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应用程序接入经验:  □ _____年            □ 没 有  

拟报单类型:                         □ 手工报单            □ 程序化报单  

拟资金规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美元）  

拟每月交易规模: ____________（手） 

  

本人 / 吾等已经阅读并同意《客户须知》，同时了解所有适用的关于应用程序接入服务的所有法例规

则和任何监管规定，并已熟悉适用的所有和一切交易规则。特此申请应用程序接入服务。  

   

客户 / 授权人签署 (公司盖章)：    

签署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供内部使用  

应用程序编码:       

 

公司专用:接收     签名核对  批核  处理  核对                                                                                                                         

                                                        日期   

 

 

客户须知:  

1. 本《客户须知》为客户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另有说明，本协议之规定乃客户于五矿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开户时同意的客户协议之附加且不损害该等其他条款。 

2. 使用 API 服务下单所可能产生之相关风险，如因网路挤塞、断电、断线、电脑程式交易错误等所导致

之风险。 

3. 客户使用之 API 元件及交易程式由本公司以外之第三方设计、开发或提供，客户可使用 API 功能透

过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而进行交易，但本公司就客户所使用之 API 元件与程式并无重新编辑、修正之

权利，亦无确保与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相容之义务，凡属程式端所产生之交易限制、障碍或其他电脑

程式交易错误，致衍生任何问题或造成损失，均由客户自行承担。 

4. API 属于程式交易亦为电子交易之一种，买进卖出讯号虽经程式计算提出，但最终买卖之决策与执行

应由客户审慎评估后自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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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妥善保管个人交易帐户、网路登录密码及数位凭证(电子签章)，不得交由第三者或资讯厂商从事未

经核准之全权委托期货交易，以免发生交易纠纷。 

6. 使用 API 服务下单除应遵循与本公司所订之相关约定外，不得为任何不法之使用，并愿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及衍生之损失。不法之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 违反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行为； 

 场外配资或变相从事场外配资活动； 

 开展非法期货经纪业务； 

 非法为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融资、融券、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规避信息披露义务及其他不正当或

非法金融活动提供便利； 

 向他人出借客户之期货帐户或借用他人期货帐户买卖期货； 

 透过客户期货帐户下设虚拟帐户等方式违规进行期货交易； 

 以任何方式改变、修改、破解编程、以反向编程破坏、毁坏或以其他方式更改有关易盛系统的任

何部分； 

 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应用程式接入服务； 

 利用本公司的交易通道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违法金融活动 

7. 使用 API 服务下单，本公司于必要时有权决定暂停客户使用 API 服务下单，并通知客户改用其他委

托方式，至排除异常状况后，再通知客户恢复使用 API 服务下单。 

8. 本公司因风险管理或其他考量，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客户使用 API 申请及暂停或关闭客户使用 API 功

能之权利。 

9. API 服务下单亦属于电子下单委托，使用时需依照客户协议内网上交易协议的内容，可能面对以下风

险如断线、断电、网路挤塞或其他不可归责于本公司之因素等造成传输之阻碍，致使委托买卖、更改

或撤销委托无法传送、接收或时间延迟，所致之损害由客户负担，本公司无需负任何责任。 

10. 客户了解藉由电子交易方式取得各类期货交易资料包含行情变动、即时资讯或其他资讯，本公司之此

项资讯提供不代表劝诱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且本公司对于所提供之资讯虽得自于一般认为可信赖之来

源，但本公司与相关资讯服务业者无担保该资讯之正确性或完整性之义务，客户应就相关资讯自行独

立判断。如因不可抗力或因本公司及第三方资讯服务业者难以合理控制之其他原因，所致资讯错误、

延迟或遗漏，而直接或间接产生之任何损失或损害，本公司或第三方资讯服务业者皆无需负责。 

11. 客户应在稳定、快速的连线环境使用 API 交易程式下单功能，如因连线品质不稳，或会导致五矿金服

电子平台商品行情报价延迟与真实报价产生落差，则会造成无法正确发出警示的状况。 

12. 客户同意就客户使用应用程式接入服务或违反适用应用程式接入服务的所有和任何法例、规则、规章、

规定、通知和本公司为此而制定并已书面通知（包括不限于电邮、传真、网站公告等形式）客户的任

何制度、章程、规则、须知、通知、通告和规定而引致的任何第三者申索、诉讼或要求所带来的任何

损失、损害赔偿或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为本公司抗辩、对本公司做出弥偿及保障本公司不受

损害。客户同意就使用本公司应用程式接入服务或相关的数据收集及摘取工具或客户采取对本公司的

基础结构加诸不合理负担或负荷之任何其他行动所带来的任何损失、损害赔偿或费用（包括合理的律

师费），对本公司做出弥偿。 

13. 客户确认不启用或使用应用程序所附带之子帐户功能（如有）。若因此而产生任何法律责任或争议，

概由本人/吾等自行承担。 

14. 客户确认如所使用之 API 元件、交易程式、应用系统或其他与本公司系统介接相关之软硬体发生任何

重大变更/事故，客户应尽速通知本公司。 

15. 本公司有权于任何时间在给予应用程式接入服务的客户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对本须知的条文进行增加、

修改或删除。 

 

 

最后更新：20260121 


